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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安鑫人生（庆典版）终身年金保险条款 

感谢您选择了光大永明人寿。为了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本条款，在阅读本条款前，请您注意阅读提示和说明。 

阅读提示 

您所享有的重要权益 

本合同所提供的保障 ..........................................................  第 九 条 

您在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  第 十 九 条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第 十 条 

发生保险事故后，您应该及时通知我们 ..........................................  第 十 一 条 

如何申请保险金 ..............................................................  第 十 二 条 

如何给付保险金 ..............................................................  第 十 三 条 

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请您慎重决定 ............................................  第 十 九 条 

释义 ........................................................................  第 六 部 分 

说明 

我们 ： 指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您 ： 指投保人。 

保险条款 ： 指本条款。 

 

光大永明人寿[2021]年金保险 52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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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您与我们的合同 

第一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投保单、投保提示以及与本合同有关

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和其他书面或电子协议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年龄 

指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见释义 1）计算。本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为 0 周岁

（指出生满 30 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至 70 周岁。 

第三条 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您向我们提出投保申请且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自本合同成立且我们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后，本合同生效。本合同的生效时间以保险单载

明的日期为准，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起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保险单周年日（见释义 2）、保险单年度（见释义 3）、保险单月份、保险费到期日（见

释义 4）和保险单满期日均以本合同生效日为基础计算。 

第四条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起计算。 

第五条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保险费的支付方式为一次交清或分期支付，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如果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在支付首期保险费以后，您应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到期日向我

们支付续期保险费。 

第六条 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须符合我们当时的投保规定；若您拟变更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应根据我们届时的规则向我们提

出申请，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以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为准。 

第七条 保险合同的中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合同中止： 

一、 保险单借款后，本合同现金价值（见释义 5）净额（见释义 6）为零时； 

二、 若您选择分期支付保险费，且在宽限期结束时，您仍未付清当期保险费； 

三、 本合同条款所列其他中止情形。 

特别提示与说明：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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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保险合同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合同终止： 

一、 被保险人身故或被确认为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见释义 7）； 

二、 您申请解除本合同； 

三、 因本合同条款所列情形而效力中止，且在 2 年内未按【合同效力的恢复】条款办理复效； 

四、 本合同条款所列其他终止情形。 

第二部分 我们提供的保障 

第九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 年金 

若被保险人在每个年金领取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以下约定向年金受益人给付年金： 

1.年金领取方式为月领的，月领金额为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8.5%； 

2.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的，年领金额为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100%。 

首次年金领取日为本合同生效满10个保险单年度后的首个保险单周年日。第二次及以后的年金

领取日为首次年金领取日后，保险单生效日在每月或每年（按年金领取方式确定）的对应日，如当

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当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特别提示与说明：本合同年金领取方式自首次年金领取日（含当日）起不得变更。 

二、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

合同终止： 

1.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减去累计已领取的年金；  

2.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三、 高度残疾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被确认为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向高度残疾

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高度残疾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 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减去累计已领取的年金；  

2. 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特别提示和说明： 

1、我们仅承担本合同中的“身故保险金”与“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其中一项保险

责任，我们给付其中任何一项保险金之后，本合同终止。  

2、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的高度残疾情形时，我们仅给付一次“高度残疾保

险金”，本合同终止。 

3、若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以变更后的基本保

险金额为准，各期保险费和现金价值按照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计算。我们将按照变更

后的保险费、基本保险金额和现金价值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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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的，我们不承担给

付“身故保险金”和“高度残疾保险金”的责任： 

1. 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 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本合同终止。若您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

价值；被保险人高度残疾的，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2项至第 3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本合同终止。我们

将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第三部分 如何申请领取保险金 

第十一条 保险事故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见释义 8）起 10 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

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

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

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

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第十二条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领取保险金时，应依据下列方式办理： 

一、身故保险金的申请 

若被保险人身故，身故保险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我们申请

理赔： 

1. 身故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见释义 9），当身故保险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

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证明文件； 

2.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或

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的裁判文书； 

3.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二、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 

若被保险人高度残疾，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

我们申请理赔： 

1. 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

够证明监护关系的证明文件； 

2. 我们认可的医疗机构（见释义 10）出具的诊断证明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所出具的与本合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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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高度残疾释义相符合的被保险人伤残程度鉴定书； 

3.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三、年金的申请 

在申请年金时，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我们申请给付年金： 

1. 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够证明监护关系的证明文件； 

2. 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第十三条 保险金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3 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

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

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若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第 30 日仍未作出核定，除支付保险金

外，我们将从第 31 日起按超过天数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利息损失。若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上述 30 日期间会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

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扣除期间自我们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

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我们之日止。其中利

息损失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并按单利计算。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日内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

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

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对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们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给付相

应的差额。 

第十四条 欠款的扣除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或退还现金价值时，如果您有尚未偿还的保险单借款或尚未

支付的保险费，我们将在扣除上述欠款及利息（见释义 11）后再行给付。 

第四部分 您所拥有的重要权益 

第十五条 减额交清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您不想继续支付续期保险费且本合同尚有现金价值的，您可以向我们书

面申请办理减额交清。我们以您申请当日的现金价值净额一次性支付保险费，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

额相应降低。  

特别提示和说明：减额交清后，您无需再支付保险费，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将按

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已交保险费和现金价值承担保险责任。其中，减额交清后

的已交保险费根据减额交清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及对应的一次交清保险费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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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保险单借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在犹豫期满后，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保险单借款，您提供的借款材

料及借款额度经我们同意后，向您发放保险单借款。累积借款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本合同及附加合同

（如果有附加合同）当时现金价值净额的 80%，每次借款期限最长为 180 天。在保险单借款期间，将

按我们公布的保险单借款利率计算保险单借款利息。 

特别提示与说明：当本合同现金价值净额为零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十七条 合同效力的恢复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 2 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

所欠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效力恢复。 

您与我们在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年，仍未达成复效协议的，本合同即自行终

止，我们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的保险单现金价值。 

第十八条 合同内容变更权 

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申请变更本合同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

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他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被保险人身故后，对合同内容的任何变更无效。 

第十九条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权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随时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本合同终止。为

了让您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相关的保险条款和内容，以及有更多的考虑时间，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

（含该日）15 天内为犹豫期。 

一、 若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将于收到本条第三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并扣除不超过

10 元工本费后无息退还已收的全部保险费，本合同自始无效。 

二、 若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在收到本条第三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后 30 日内向您

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保险单现金价值。 

三、 您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 解除合同申请书；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特别提示与说明：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第五部分 您必须了解的事项 

第二十条 明确说明和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

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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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向您退还保险费。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

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年龄计算及错误处理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为基础计算的周岁年龄。您在申请投保时，

应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在投保书上填明，若发生错误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且真实投保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投保年龄

限制的，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解除保险合同时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我们行使

合同解除权适用“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 

二、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少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有

权更正并要求您补交保险费。若补交保险费前已发生保险事故，我们按照实付保险费与

应付保险费的比例给付保险金。 

三、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付保险费多于应付保险费的，我们会

将多收的保险费退还给您。 

四、您申报的被保险人的年龄不真实，且对本合同的现金价值、保险单借款额度、

年金、身故保险金以及高度残疾保险金产生实质影响的，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

年龄予以调整。 

第二十二条 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本合同“明确说明和如实告知义务”和“年龄计算及错误处理”所指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

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 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

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 

您或被保险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保险金受益人，但您指定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受益

人为数人时，应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的，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

享有受益权。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

人。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或被保险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在收到变更受益人的

书面通知后，应当做出批注或附贴批单，但您变更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依照法律规定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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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二、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

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的年金受益人和高度残疾保险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二十四条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自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费，

每个保险费到期日次日起（含该日）60 天为支付保险费的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仍

承担保险责任，但我们给付的保险金将扣除您未支付的保险费。如果在宽限期结束时，您仍未支付

保险费，则自宽限期结束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中止。 

特别提示和说明：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第二十六条 宣告死亡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下落不明，后经法院宣告死亡，如果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

在保险责任期间内，或者有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内的，我们按照本合同的约定

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如果被保险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没有死亡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

生还后 30 天内将领取的身故保险金退还给我们，本合同的效力依法确定。 

第二十七条 司法鉴定 

如果保险金申请人与我们就是否达到本合同约定的理赔程度或条件发生争议时，保险金申请人

和我们均有权申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相关鉴定，以确定其原因及程度等。 

第二十八条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首先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若双方协商未达成协议的，可

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与本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 

第二十九条 诉讼时效 

本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 年，自其知道或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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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条 联系方式变更 

您的住所、通讯地址、邮箱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您应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

形式通知我们。若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最后住所、

通讯地址、邮箱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发送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第六部分 释义 

  
1.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经过一年增加

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2.保险单周年日 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的每一个保险单年度内本合同生效日的对应日。若当月没有对应的同

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第一个保险单周年日是指保险单生效一年后的本合同生

效日期的对应日。 

  
3.保险单年度 从本合同生效日或保险单周年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的保险单周年日前一日的二十四时止为

一个保险单年度。 

  
4.保险费到期日 指本合同生效日在每月、每季、每半年或每年（根据交费方式确定）的对应日。若当月没有

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5. 现金价值 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们退还的那

部分金额。 

  
6. 现金价值净额 指现金价值扣除未还清款项及其利息、欠交保险费及其利息后的余额。 

  
7. 高度残疾 《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伤残等级为 1 级的情形。 

其中，《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是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布(保监发[2014]6 号)并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行业标准。 

  

8. 事故发生之日 事故发生之日的起算天数，均以事故发生当日计算第一日。 

  

9. 有效身份证件 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份证、按规定

可使用的有效护照、户口簿等证件。 

  

10. 我们认可的 

医疗机构 

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正式评定的二级或以上之公立医院，但不包括精神病院，或

专供康复、休养、戒毒、戒酒、护理、养老等非以直接诊疗病人为目的之医疗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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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息  本合同保险单借款利息按我们公布的保险单借款利率计算。 

本合同欠交保险费利息按我们公布的欠交保险费利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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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鑫保利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条款 

感谢您选择了光大永明人寿。为了帮助您更好地理解本条款，在阅读本条款前，请您注意阅读提示和说明。 

阅读提示 

  您所享有的重要权益 

本合同所提供的保障……………………………………………………………… 第 九 条 

您在犹豫期享有的权利…………………………………………………………… 第 二 十 四 条 

您应当特别注意的事项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 十 条 

发生保险事故后，您应该及时通知我们………………………………………… 第 十 一 条 

如何申请保险金…………………………………………………………………… 第 十 二 条 

如何给付保险金…………………………………………………………………… 第 十 三 条 

您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请您慎重决定…………………………………………… 第 二 十 四 条 

名词释义…………………………………………………………………………… 第 七 部 分 

说明 

我们 ： 指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您 ： 指投保人。 

保险条款 ： 指本条款。 

 

光大永明人寿[2020]养老年金保险 10 号 

 
请扫描以查询验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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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您与我们的合同 

第一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本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投保单、投保提示以及与本合同有关

的投保文件、合法有效的声明、批注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 

第二条 投保年龄 

指投保时被保险人的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见释义 1）计算。本合同接受的投保年龄为 0 周岁

（指出生满 30 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至 70 周岁。 

第三条 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您向我们提出投保申请且我们同意承保，本合同成立。 

自本合同成立且我们签发保险单后，本合同生效。本合同的生效时间以保险单载明的日期为准，

我们自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起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本合同的保险单周年日（见释义 2）、保险单年度（见释义 3）、保险单月份和保险单满期日均以

本合同生效日为基础计算。 

第四条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之日的零时起计算。 

第五条 保险费的支付 

本合同的保险费支付方式为一次性支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和转入保险费。 

一、 一次性支付保险费 

指您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的且不属于转入保险费的保险费。一次性支付保险费由您和我们约定，

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二、 追加保险费 

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向我们支付的保险费。 

我们有权调整支付追加保险费的规定，您申请追加保险费金额须符合申请当时我们的规定。 

三、 转入保险费 

指您在本公司投保的其他保险合同转入本合同个人账户的生存类保险金和保险单红利,由您和

我们约定。 

第六条 养老年金领取 

养老年金领取方式为年领。养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为 60 周岁。 

首次养老年金领取日为被保险人年满养老年金领取起始年龄后的首个保险单周年日。 第二次及

以后的养老年金领取日为首次养老年金领取日之后，保险单生效日在每年的对应日，如当月无对应

的同一日，则以当月最后一日为对应日。 



 

4 
 

第七条 保险合同的中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合同中止： 

一、 保险单借款后，本合同个人账户现金价值净额（见释义 4、5）为零时； 

二、 本合同条款所列其他中止情形。 

特别提示与说明：在本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不结算个人账户利

息，且不发放第十八条约定的保单持续奖金。 

第八条 保险合同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本合同终止： 

一、 被保险人身故或被确认为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见释义 6）； 

二、 您申请解除本合同； 
三、 因本合同条款所列情形而效力中止，且在 2 年内未按本合同第二十二条【合同效力的恢复】

条款办理复效； 

四、 本合同条款所列其他终止情形。 

第二部分 我们提供的保障 

第九条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

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减去累计已领取的养老年金及累计部分领取的金额。 

二、 高度残疾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被确认为本合同所定义的高度残疾，我们将按以下两项金额中的较大者向高度残疾

保险金受益人给付高度残疾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 

2、被保险人高度残疾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减去累计已领取的养老年金及累计部分领取的金

额。 

特别提示和说明： 

1、我们仅承担本合同中的“身故保险金”和“高度残疾保险金”责任中的其中一项

保险责任，我们给付其中任何一项保险金之后，本合同终止。  

2、若被保险人同时符合一项以上的高度残疾情形时，我们仅给付一次高度残疾保险

金，本合同终止。 

三、 养老年金 

从本合同约定的首次养老年金领取日起，若被保险人在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零时生存，我们将

按照本合同每个养老年金领取日当日的个人账户价值的 1%向养老年金受益人给付养老年金。每次给

付养老年金后，个人账户价值则按给付的金额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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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保险单年度内，基于本合同于每个保险单年度内累计领取的养老年金和部分

领取金额之和以本合同已交保险费的 20%为限。 

第十条 责任免除 

在下列情形下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和“高

度残疾保险金”的责任： 

一、您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

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本合同终止。若您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个人

账户现金价值；被保险人高度残疾的，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个人账户现

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二项、第三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本合同终止。我们

将于收到下列证明材料后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个人账户现金价值。 

1. 本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见释义 7）。 

第三部分 如何申请领取保险金 

第十一条 保险事故通知 

您、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应于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被保险人

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

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已经

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

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第十二条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应依据下列方式办理： 

一、身故保险金的申请 

若被保险人身故，身故保险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我们申请

理赔： 

1. 本合同； 

2. 身故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身故保险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够证明监

护关系的证明文件； 

3. 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医疗机构、公安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的死亡证明或

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的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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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二、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  

若被保险人高度残疾，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

我们申请理赔： 

1. 本合同； 

2. 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高度残疾保险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

够证明监护关系的证明文件； 

3. 我们认可的医疗机构（见释义 8）出具的诊断证明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所出具的与本合同定

义的高度残疾释义相符合的被保险人伤残程度鉴定书；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三、养老年金的申请 

在申请养老年金时，养老年金申请人需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下列证明材料向我们申请

给付养老年金： 

1. 本合同； 

2. 养老年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当养老年金申请人为监护人时，还须提供能够证明监护关

系的证明文件； 

3. 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遗产时，必须提供可证明合法继承权的相关权利文件。 

以上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我们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 

第十三条 保险金给付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3 日内作出核定；情形复杂

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

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若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上述有关证明和资料后第 30 日仍未作出核定，除支付保险金

外，我们将从第 31 日起按超过天数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利息损失。若我们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上述 30 日期间会扣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

供有关证明和资料的期间。扣除期间自我们作出的通知到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之日起，

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按照通知要求补充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到达我们之日止。其中利

息损失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并按单利计算。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我们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

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我们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

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按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我们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给付相

应的差额。 

第十四条 欠款的扣除 

我们在给付各项保险金或退还个人账户现金价值时，如果您有尚未偿还的保险单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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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我们将在扣除上述欠款及利息（见释义 9）后再行给付。 

第四部分 保险费和个人账户 

第十五条 保险费的分配 

您支付的一次性支付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和转入保险费，我们均按每笔保险费的 1%扣除初始费

用后进入您的个人账户。 

第十六条 个人账户 

个人账户是我们为履行本合同的保险责任及明确您的权益而为您设立的账户。 

第十七条 个人账户价值的计算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一、 本合同生效时，个人账户价值等于您投保时的一次性支付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金额； 

二、 您每次追加保险费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该次追加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作相应的增加； 

三、 按相关约定转入保险费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该次的转入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作相应的

增加； 

四、 保单持续奖金计入后，个人账户价值按计入数额作相应的增加； 

五、 我们在每月的结算日（见释义 10）按照日结算利率结算利息，个人账户价值按结算的利

息额等额增加； 

六、 您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后，个人账户价值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七、 给付养老年金后，个人账户价值按我们所给付的养老年金数额等额减少； 

八、 我们给付身故保险金或高度残疾保险金后，个人账户价值为零，本合同终止； 

九、 在两个利率结算日之间因解除合同或发生保险事故，需结算个人账户价值时，利息按最近

一次公布的结算利率结算。 

十、 若出现本合同约定的其他影响个人账户价值的情形，个人账户价值按约定增加或减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会向您提供一份保险单状态报告。 

第十八条 保单持续奖金 

一、首次给付的保单持续奖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生存至本合同第 5 个保险单周年日零时，我们将按本合同生效

日起 5 个保险单年度内累计的转入保险费（不计利息）的 1%，在第 5 个保险单周年日发放首次给付

的保单持续奖金并计入个人账户。 

二、首次给付后的保单持续奖金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自本合同的第 6 个保险单周年日起，若被保险人生存至每个保险单周年日

零时，我们将按上一个保险单年度内累计的转入保险费（不计利息）的 1%，在每个保险单周年日发

放首次给付后的保单持续奖金并计入个人账户。 

特别提示和说明：您支付的一次性支付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不享有保单持续奖金。 

第十九条 结算利率 

我们根据个人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并公布各月的结算利率。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为年结算

利率（按复利折算为日结算利率进行个人账户价值的结算），公布的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保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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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第二十条 最低保证利率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每个保险单年度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3%。 

 

第五部分 您所拥有的重要权益 

第二十一条 保险单借款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在犹豫期满后，您可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申请保险单借款，您提供的借款材

料及借款额度经我们同意后，向您发放保险单借款。累积借款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本合同及附加合同

（如果有附加合同）当时个人账户现金价值净额的 80%，每次借款期限最长为 180 天。在保险单借款

期间，将按我们公布的保险单借款利率计算保险单借款利息。 

特别提示和说明：当本合同个人账户现金价值净额为零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第二十二条 合同效力的恢复 

本合同效力中止后 2 年内，您可以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我们与您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补交

所欠借款及利息的次日零时起，本合同效力恢复。 

您与我们在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满 2年，仍未达成复效协议的，本合同即自行终

止，我们向您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保险单的个人账户现金价值。 

第二十三条 合同内容变更权 

您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您与我们协商一致，可申请变更本合同内容。变更本合同的，应当由

我们在保险单或者其他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您与我们订立书面的变更协议。 

被保险人身故后，对合同内容的任何变更无效。 

第二十四条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权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随时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本合同终止。为

了让您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相关的保险条款和内容，以及有更多的考虑时间，自您签收本合同次日起

（含该日）15 天内为犹豫期。 

一、若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将于收到本条第三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并扣除 10 元工

本费后无息退还已收的全部保险费，本合同自始无效。 
二、若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我们在收到本条第三款所列证明材料后 30 日内, 按照以

下约定从个人账户价值中扣除相应的解除合同费用后，向您退还本合同终止时的保险单个人账户现

金价值： 

 

保单年度 解除合同费用 

第一年 个人账户价值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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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个人账户价值的 4% 

第三年 个人账户价值的 3% 

第四年 个人账户价值的 2% 

第五年 个人账户价值的 1% 

第六年及以后 0 

 

三、您要求解除本合同时，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1. 本合同； 

2. 解除合同申请书； 

3.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特别提示和说明：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失。 

第二十五条 个人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犹豫期满后，您可随时申请并经我们同意后领取部分个人账户价值。 

在同一保险单年度内，基于本合同于每个保险单年度内累计领取的养老年金和部分

领取金额之和以本合同已交保险费的 20%为限。 

一、个人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费用： 

您在前五个保险单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的，我们将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

价值的如下比例收取部分领取费用： 

保单年度 部分领取费用比例 

第一年 5% 

第二年 4% 

第三年 3% 

第四年 2% 

第五年 1% 

第六年及以后 0% 

二、您要求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时，应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1、本合同； 

2、部分领取申请书； 

3、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三、自收到上述证明材料后 30 日内，我们向您给付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在扣除部分

领取费用后的余额。部分领取后，个人账户价值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特别提示和说明： 

1. 被保险人已发生保险事故或您有保险单借款未还清的，我们不允许部分领取个

人账户价值。 

2. 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的，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及领取后的个人账户价值

均须符合申请时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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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您必须了解的事项 

第二十六条 明确说明和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本合同时，我们应向您说明本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条款中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我们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您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您作出明确说明，未作

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 

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解除本合同。 
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如果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需

扣除您累计领取的养老年金及累计部分领取金额）。 

我们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

们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年龄计算及错误处理 

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为有效身份证件载明的出生日期为基础计算的周岁年龄。您在申请投保时，

应将被保险人的真实年龄在投保书上填明，若发生错误按下列规定办理：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且真实投保年龄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投保年龄限制

的，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有权解除合同，并向您退还解除保险合同之日的个人账户

现金价值。我们行使合同解除权适用“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公司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本合同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所指的合同解除权，自我们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 30 日

不行使而消灭。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 2 年的，我们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我们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 

您或被保险人可指定一人或数人为保险金受益人，但您指定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受益

人为数人时，应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的，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

享有受益权。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

人。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或被保险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我们，我们在收到变更受益人的

书面通知后，应当做出批注或附贴批单，但您变更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 

您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变更受益人的行为无效。 

被保险人身故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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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二、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身故、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

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除另有约定外，本合同的高度残疾保险金及养老年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三十条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因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的限额，身故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约定也不得超过前述限额。 

第三十一条 宣告死亡处理 

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下落不明，后经法院宣告死亡，如果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之日

在保险责任期间内，或者有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之日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内的，我们按照本合同的约定

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如果被保险人重新出现或确知其没有死亡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应于知道或应当知道被保险人

生还后 30 天内将领取的身故保险金退还给我们，本合同的效力依法确定。 

第三十二条 司法鉴定 

如果保险金申请人与我们就是否达到本合同约定的理赔程度或条件发生争议时，保险金申请人

和我们均有权申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相关鉴定，以确定其原因及程度等。 

第三十三条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双方首先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若双方协商未达成协议的，可

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与本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法律）。 

第三十四条 诉讼时效 

本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我们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 年，自其知道或应当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五条 联系方式变更 

您的住所、通讯地址、邮箱或电话等联系方式变更时，请您及时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

形式通知我们。若您未以书面形式或双方认可的其他形式通知我们，我们按本合同载明的最后住所、

通讯地址、电子邮箱发送有关通知，均视为已送达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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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名词释义 

   
1． 周岁 指按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计算的年龄，自出生之日起为零周岁，每

经过一年增加一岁，不足一年的不计。 

   
2. 保险单周年日 指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的每一个保险单年度内本合同生效日的对应日。第一个保

险单周年日是指保险单生效一年后的本合同生效日期的对应日。 

   
3. 保险单年度 从本合同生效日或保险单周年日零时起至下一年度的保险单周年日前一日的

二十四时止为一个保险单年度。 

4. 个人账户现金价值

净额 

指个人账户现金价值扣除未还清款项及其利息后的余额。 

   

5. 个人账户现金价值 指个人账户价值与解除合同费用之间的差额。 

   
6. 高度残疾 《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伤残等级为 1 级的情形。 

其中，《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 0083—2013）是由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保监发[2014]6 号)并经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备案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金融行业标准。 

   

7. 有效身份证件 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如：居民身

份证、按规定可使用的有效护照、户口簿等证件。 

   

8. 我们认可的 

医疗机构 

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正式评定的二级或以上之公立医院，但不包括

上述医院的分院、联合病房或联合病床，精神病院，专供康复、休养、

戒毒、戒酒、护理、养老等非以直接诊疗病人为目的之医疗机构。 
   
9.  利息 本合同保险单借款利息按我们公布的保险单借款利率计算。 

   
10. 结算日 我们每月公布万能账户结算利率，结算万能账户利息。每月结算日请查询我们

的官网（http://www.sunlife-everbright.com） 

http://www.sunlife-everbr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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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永明安鑫人生（庆典版）终身年金保险 

费率表 
（每 1000 元年交保险费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保险期间：终身）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 
（周岁） 

男性 女性 
一次

交清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一次

交清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0 47 136 220 401 47 136 220 402 
1 47 136 221 402 47 136 221 402 
2 47 137 221 402 47 137 221 403 
3 47 137 221 403 47 137 221 403 
4 47 137 221 403 47 137 222 404 
5 47 137 222 404 47 137 222 404 
6 47 137 222 404 47 137 222 405 
7 47 138 222 405 47 138 223 405 
8 47 138 223 406 47 138 223 406 
9 47 138 223 406 47 138 223 407 
10 47 138 224 407 47 138 224 407 
11 47 138 224 408 47 139 224 408 
12 47 139 224 408 48 139 225 409 
13 48 139 225 409 48 139 225 410 
14 48 139 225 410 48 139 225 411 
15 48 140 226 411 48 140 226 411 
16 48 140 226 412 48 140 226 412 
17 48 140 227 413 48 140 227 413 
18 48 140 227 414 48 141 227 414 
19 48 141 228 415 48 141 228 415 
20 48 141 228 416 48 141 229 416 
21 48 141 229 417 49 142 229 417 
22 49 142 229 418 49 142 230 418 
23 49 142 230 419 49 142 230 420 
24 49 143 231 420 49 143 231 421 
25 49 143 231 421 49 143 232 422 
26 49 143 232 422 49 144 232 423 
27 49 144 233 424 49 144 233 425 
28 49 144 234 425 50 145 234 426 
29 50 145 234 427 50 145 235 428 
30 50 145 235 428 50 146 236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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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 
（周岁） 

男性 女性 
一次

交清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一次

交清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31 50 146 236 430 50 146 237 431 
32 50 146 237 431 50 147 237 432 
33 50 147 238 433 50 147 238 434 
34 51 148 239 435 51 148 239 436 
35 51 148 240 437 51 149 241 438 
36 51 149 241 439 51 149 242 440 
37 51 150 242 441 51 150 243 442 
38 52 150 243 443 52 151 244 444 
39 52 151 244 445 52 152 245 447 
40 52 152 246 447 52 152 247 449 
41 52 153 247 450 52 153 248 451 
42 53 154 248 452 53 154 249 454 
43 53 155 250 455 53 155 251 457 
44 53 156 252 458 53 156 252 460 
45 54 157 253 461 54 157 254 463 
46 54 158 255 464 54 158 256 466 
47 54 159 257 467 55 159 258 469 
48 55 160 258 471 55 161 260 473 
49 55 161 260 474 55 162 262 476 
50 56 162 263 478 56 163 264 480 
51 56 164 265 482 56 164 266 484 
52 57 165 267 486 57 166 268 488 
53 57 167 269 490 57 167 271 493 
54 58 168 272 495 58 169 273 498 
55 58 170 275 500 58 171 276 503 
56 59 172 278 505 59 173 279 508 
57 59 173 281 510 60 174 282 514 
58 60 175 284 516 60 177 285 520 
59 61 178 287 522 61 179 289 526 
60 62 180 291 529 62 181 293 533 
61 

 
62 182 295  63 183 297  

62 63 185 299  64 186 301  
63 64 187 303  65 189 305  
64 65 190 308  66 192 310  
65 66 193 312  67 195 315  
66 67    68    
67 69    69    
68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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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方式 
投保年龄 
（周岁） 

男性 女性 
一次

交清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一次

交清 
3 年交 5 年交 10 年交 

69 71    72    
70 73    73    

 

版本号：BANC-AXRS(QDBJH)-FLB-2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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